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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慧應用服務試辦要點 

 

壹、總則 

一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(以下稱本署)「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

智慧應用服務中心」(以下稱本中心)在「保障個人健康隱私，促進

健保資訊共享及社會創新服務」之核心價值下，提供全民健康保險

資料人工智慧應用服務(以下稱本服務)，以促進健康醫療發展及學

術研究量能，俾增進全民福祉，特訂定本試辦要點。 

二、本試辦要點之實施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

月三十一日止。受理案件申請期間，由本署另行公告。 

三、本服務提供使用之各項資料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、政府資訊公開

法、檔案法及相關法規辦理。 

四、本服務之管理單位為本署醫務管理組，並為保障個人隱私、促進公

共利益及資料共享，特設「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慧應用管理審

議會」(以下稱審議會)，以規劃本服務資料應用管理與長期發展及

辦理各項作業之審議事項。「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慧應用管理

審議會設置要點」另定之。 

五、本試辦要點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(一)去識別化：指對特定欄位重新整編給碼加密，或重新模糊化，或

予以增刪若干欄位，或將醫療影像之個人資料予以遮蔽、標註，

以無從辨識該特定個人。 

(二)服務作業區：指本服務提供無通用序列匯流排(USB)及光碟機功

能之個人電腦設備予資料使用者使用，使用之電腦設備配賦不同

之電腦帳號及開機密碼之處理資料及分析。 

(三)研發成果：指申請者依據本試辦要點利用本署資料所直接或間接

產出之文本或電子形式之資料分析、統計結果、演算法或軟體

等。 

六、本試辦要點試辦期間開放申請使用之資料，以已完成去識別化之電

腦斷層(CT)及核磁共振(MRI)影像資料為主，影像資料相關之全民

健康保險醫療服務就醫明細、檢驗檢查報告等申報資料為輔。 

貳、資料申請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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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申請資格及使用目的： 

  (一)申請資格： 

1.行政機關之業務需求。 

2.學術研究及其他專業機構之研究用途需求。 

(二)申請案件應符合下列目的之一： 

1.增進公共衛生。 

2.促進醫療保健。 

八、申請資格限制： 

  (一)申請者與實際資料處理人員需為同單位。若不同單位時，申請者

或委託單位應提出證明，該人員確實有參與該項研究計畫。 

  (二)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執行法定職務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

法規定，該團體或個人視同委託機關，得於符合相關要件後進行

資料處理作業。 

九、申請程序： 

  (一)行政機關案件： 

    1.係指行政機關因業務需要之案件(不包括行政機關委託或委外案

件)，且需透過本中心提供檔案資料，供該機關派員至服務作業

區分析。 

    2.行政機關來函經本署同意者，得減免費用，來函暨申請書內容須

敘明目的、實施方法及步驟、所需資料項目及內容、實際資料處

理人員與期間及攜出資料項目等。 

  (二)學術研究機構申請案件： 

    1.申請者應提出書面申請，並檢附「申請作業須知」所列之完整申

請文件。 

    2.申請案除具衛生福利部公告「得免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之人體研

究案件範圍」之情形外，均需檢附依人體研究法所設立之倫理審

查委員會(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，以下稱IRB)認證單位之

IRB證明。 

    3.申請案資料使用期間：每案申請使用期間由審議會審核決定，最

長不超過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 

    4.申請者使用之資料範圍以第六點規範者為限，申請者得攜入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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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集、預訓練之機器學習演算法模型及相關前(後)處理程式，

不得自行攜入其他資料。 

    5.資料以最小提供為原則，本署得審酌研究內容之目的及必要性，

拒絕特定資料之申請。 

    6.若因可歸責於申請者之因素致資料範圍篩選有誤或申請者實際處

理資料人員自行刪減原提供之資料檔，本中心得不重新提供篩選

資料之服務。 

    7.申請案審核通過後，須簽署使用合約書，始完成申請程序。 

    8.計畫相關人員須簽署保密切結書、聲明書，若申請使用特殊軟體

時，須簽署使用軟體聲明書，並經本署確認得安裝者，始得進入

服務作業區。 

    9.申請者應用本服務資料之結果應僅限於其請求提供之用途，如未

依申請用途使用，本署得拒絕其再次申請，致生損害者，申請者

應依法負責。 

十、申請案件審查： 

  (一)申請案件受理時間截止後，由本署交由審議會依申請案之計畫書

進行目的性及必要性審核，並決定申請案之使用期間。申請者於

審核期間需配合說明申請使用目的及檔案需求等作業。 

  (二)申請者所檢附資料不齊或有錯誤需補(更)正者，經本署通知後，

應於七個工作天內補(更)正，逾期未補(更)正者，逕予退件。 

十一、審核完成後，本署另通知申請者審核結果；如審核通過，將依其

性質參照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資訊整合應用服務收費標準」計

算相關費用，併通知繳費資訊，申請者應於收受通知日起二週內

完成繳費。 

十二、申請變更： 

  (一)申請案於使用期間內有下列情形，應提出書面向本署申請變更： 

    1.資料內容或處理人員變更。 

    2.於使用期間內，因使用日數用罄需增加工作日數。 

  (二)申請案所需資料內容或工作日數增加者，應依其性質參照「全民

健康保險保險人資訊整合應用服務收費標準」規定，額外收取相

關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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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三)申請案於使用期間屆滿，尚未用罄工作日數，不得申請退費。 

十三、使用期間屆滿後，團隊即應離場，不得申請使用期限展延。屆時

本署並得清除帳號及檔案等，不另提醒。 

參、本中心開放時間 

十四、星期一至星期五，每日上午開放時間為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

分，下午開放時間為一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。 

十五、國定例假日、周休二日及勞動節等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

放假日均不開放。 

肆、本服務作業區空間設置 

十六、本服務作業區空間提供電腦設備，並設有門禁管制及監視設備。 

十七、使用者之登記與取消： 

(一)採預約制。 

(二)每次預約可採半日(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或下午一時

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)或全日(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

分)，逢例假日則不開放使用。 

(三)預約未到者視同已使用，本中心得限制其預約權利。 

(四)每一申請案原則上以使用一部電腦為限；若一申請案需使用兩部

以上電腦者，須事先提出申請，並依電腦使用數量繳交研究人員

實地操作費。 

(五)因作業需要得申請機器夜間執行，並依其性質參照「全民健康保

險保險人資訊整合應用服務收費標準」計算相關費用。 

十八、作業方式： 

  (一)實際處理資料人員進出服務作業區，須攜帶身分證正本供本署查

驗。 

  (二)服務作業區內禁止飲食，管制攜入紙筆，嚴禁攜入手機、攝(錄)

影機、筆記型電腦、個人數位處理器（PDA）、隨身碟及各類可攜

式設備及儲存媒體。 

十九、攜出檔案及結果之審查： 

(一)申請者於使用期間內欲攜出之檔案，經本署審查同意後檢送申請

者。 

(二)使用期間屆滿，申請者完成訓練之模型、參數及測試結果，應符



5 
 

合申請使用目的，並得經審議會審查通過後檢送申請者。 

(三)申請者於使用期間內及屆滿後攜出之檔案、模型、參數及測試結

果內，不得含有本署任何原始檔或將原始檔儲存於其中。 

伍、申請案違反使用規定之處置 

二十、申請案使用資料如有侵害個人隱私，或有逕予變更、轉換、錄

製、移動或破壞等改變現況之行為，除應依相關規定追究申請者

行政責任及請求損害賠償外，應依刑法、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

規定，移請司法機關偵辦。另違反本服務使用規定，將停止使用

資料。 

陸、研發成果之義務與共享 

二十一、表彰資料來源： 

(一) 為表彰本署資料之價值，運用本服務之資料撰成之一切論著(如 

會議論文、期刊論文、博碩士論文、專書或其他等)，均應載明

資料來源為「全民健康保險資料人工智慧應用服務中心」。 

（二）申請者運用申請資料撰寫之成果報告，於出版或發表後一個月

之內，應提供一份論著 含電子檔予本署存查；未提供者，本署

得拒絕其下次申請案。 

二十二、研發成果利用權限： 

  (一)研究申請者使用本服務資料所產出研發成果之權利歸屬及利益回

饋等事宜，依「全民健康保險資料運用成果智慧財產權歸屬與利

益回饋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
  (二)本署得與申請者約定就其產出之研發成果授權第三人使用。 

二十三、資料及意見回饋： 

為增進本服務提供資料之應用效益及品質，本署得請申請者分

享其於本服務應用產生之資料檔、處理程序、使用經驗及意見

回饋，並提交報告，供本署及後續申請案參考應用。 


